
七天退车服务

1、退车说明

自购买之日起，7日内客户可享受退车服务。

2、退车须知

2.1、客户自购买之日起 7 日内（含 7 日）且购买后行驶公里在 700公里以内（含

700公里）

2.2、时间计算标准：自购买之日起计算，退车以实际将车送回公司的时间为截

止时间。（退车时间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）

2.3、退车服务仅限本市过户车辆。

2.4、购买前请仔细检查车辆手续及车况、性能等，购买后因任何原因申请退车

的，均按退车条款执行。

2.5、购买后客户私自对车辆进行维修或拆装车辆部件的，均不再享受七天退车。

3、折旧费收取标准

3.1、折旧费根据购买价格的 1%（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）收取，为单日折旧费

用。

3.2、退车时客户需承担第一次过户费用（含开票和车牌费）。

3.3、购车时如有赠送物品退车时一同收回，或抵扣相应的费用。

3.4、对于购买后，客户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车辆损坏情况，除正常的折

旧费之外，需再加收车辆折损费。折损费根据车辆实际受损程度收取。


